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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19 年州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

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县市、开发区工信部门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6

条措施的意见》（楚政发〔2019〕6号）、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州级财政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楚政通

〔2014〕3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组织申报 2019年州级工

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方向

2019年州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方向分别

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、参加展洽会、医药企业发展业绩、

文件



企业上市、工业领域节能降耗。各方向申报范围、申报要求

依据申报指南（详见附件）执行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按照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州级财政扶持企业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楚政通〔2014〕33号）、《楚雄州工业

和信息化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（楚工信通〔2019〕51号）文件要求严格执行。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项目申报单位根据各方向申报指南要求，向当地县级工

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，申报材料必须确保其真实性。

（二）县级初审

各县市、开发区工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统计等部门对申

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

于 2019年 10月 20日前由工信、财政部门联文将符合条件

的项目汇总并通过电子政务系统上报州工信局，纸质申报资

料及文件一式四份统一报送州工信局对应科室，由州工信局

送州财政局等相关部门。

（三）州级审核

州工信局、州财政局在各县市、开发区推荐申报的基础

上，按照州级财政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

完成申报、审核程序后报州人民政府。

各方向资金申报联系人及电话详见申报指南。

附件：1. 2019年州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、参加展



洽会专项奖补资金申报指南

2. 2019年州级生物医药企业绩效考核奖励资金

申报指南

3. 2019年州级企业上市专项补助资金申报指南

4. 2019年州级工业领域节能降耗专项补助资金

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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